附件1

2021-2022年度珠海市高成长创新型企业
（独角兽企业）培育库相关项目
申报指南

根据《珠海市高成长创新型企业（独角兽企业）培育库入库管理办法》（珠科创〔2020〕103号），现启动2021-2022年度珠海市高成长创新型企业（独角兽企业）培育库（以下简称“培育库”）相关项目申报工作。具体申报指南如下：
一、培育库入库申报
（一）培育库申报企业基本条件
1. 商事登记注册位于珠海辖区内，成立运营一年以上，且有健全的财务制度、实行独立核算、运营情况良好的法人企业。
2. 企业原则上设立时间在2011年12月3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生物医药等特殊行业可依据实际放宽至2006年12月3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
3. 企业尚未IPO上市（不含“新三板”挂牌）。
4. 具备支撑企业开展实际经营活动的办公场地和人员。
5. 具备技术核心竞争力，满足以下条件之一：（1）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受让、受赠、并购等方式，获得对其主要产品（服务）在技术上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知识产权所有权；（2）企业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的核心科技人员在珠海缴纳社保且纳税。
[bookmark: _Hlk91522140][bookmark: _GoBack]6. 有实际研发投入和生产经营活动，满足以下条件之一：（1）企业2019-2021年度在珠海年平均纳税额达到100万元以上；（2）企业2019-2021年度的研发费用总额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如下要求：1）2021年营业收入小于5,000万元（不含）的企业，比例不低于5%；2）2021年营业收入在5,000万元至2亿元（含）的企业，比例不低于4%；3）2021年营业收入在2亿元以上的企业，比例不低于3%。实际经营期不满三年的按实际经营时间计算。
7. 重点支持具备科学家深度参与、大资金长期投入、跨界和集成创新等特征，且属于新一代信息技术（含集成电路、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新能源与智能汽车、创新药与器械、金融科技、前沿新材料、量子科技、双碳技术、工业软件与基础软件、机器人、商业航天、无人机/无人船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入库。支持新零售、智慧物流、电子商务、网红爆品、数字文娱、数字医疗等具备新业态、新模式特点的“软科技”企业入库。
8. 申报企业未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且在2019、2020和2021年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和严重环境违法、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9. 鼓励商事登记住所暂不在珠海辖区内但符合相应条件的企业参与遴选。此类企业必须出具珠海市级商务部门或区政府（管委会）商务部门的推荐函，和与之签订的投资落户协议，协议承诺企业整体搬迁到珠海、在珠海设立总部基地或研发基地等。此类企业必须在入库后3年内正式落户珠海并实际开展项目建设和经营，方可享受相关支持政策。
（二）培育库入库申报层级标准
高成长创新型企业（独角兽企业）培育库分为独角兽企业、独角兽潜力企业、独角兽种子企业三个层级。申报企业在满足基本条件的前提下，需符合申报层级的相应标准。
1. 独角兽企业
估值超过10亿美元（或60亿元以上），获得私募、创业投资且尚未IPO上市（不含“新三板”挂牌）的企业。
2. 独角兽潜力企业
估值超过1亿美元（或6亿元以上），累计获得私募、创业投资超过5000万元（或等值外币）且尚未IPO上市（不含“新三板”挂牌）的企业。
3. 独角兽种子企业
企业所属领域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市场容量大前景好；产品（服务）或商业模式的优势突出；管理和研发团队专业、稳定，具有较丰富的创新创业经验。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硬科技”类申报企业，掌握前沿核心技术或颠覆性技术，研发投入强度高，拥有能支撑企业主营业务的一类自主知识产权，且2019-2021年期间合计获得过外部创投机构500万元以上投资。
（2）“软科技”类申报企业，具有成长速度快，主营产品（服务）有较大的市场前景，在短时间内实现估值爆发，未来有较大发展空间，且2019-2021年期间合计获得过外部创投机构1000万元以上投资。
（3）2019-2021年期间曾获得国家科技部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的国赛、省赛、市赛的一、二、三等奖，并获得区级科技部门或创投机构的书面推荐函。
（三）培育库入库评审绿色通道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申报企业，符合培育库申报企业基本条件和相应申报层级标准的，可直接进入路演答辩评审环节。
1. 珠海市顶尖人才、一类高层次人才参与创办的企业。
2. 入选珠海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名单的企业。
3. 入选全国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品）名单的企业。
4. 2019-2021年期间曾获得珠海市产业核心和关键技术攻关方向项目立项的企业。
5. 2019-2021年期间曾获得珠海市科技创业天使风险投资基金或珠海市人才创新创业投资基金投资的企业。
6. 2019-2021年期间曾入选CB Insights、长城战略咨询、胡润研究院发布的独角兽企业榜单的企业。
（四）培育库入库申报材料清单
1. 《珠海市高成长创新型企业（独角兽企业）培育库入库企业申报书（2021-2022年）》（附件2）。
2. 市科技创新局公职人员廉洁从政相关规定告知企业书（附件5）。
3. 申报单位的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
4. 自有办公住所产权证明或2019-2021年的办公住所租赁合同（实际经营期不满三年的按实际经营时间提供相应租赁合同）。
5. 中层以上员工花名册（含姓名、职务、学历、入职时间等）。
6. 授权的核心技术知识产权证书及摘要；或核心科技人员清单表（含姓名、职务、学历、专业、职称、从事主要工作等）以及清单人员在珠海购买社保和缴税证明材料。
7. 2019-2021年的年度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加盖税务机关公章）和2019-2021年的年度审计报告（含报备页、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等）。（实际经营期不满三年的按实际经营时间提供）
8. 公司章程。
9. 股权投资协议、投资款到账证明（银行回单）、 验资报告或其他证明材料。（独角兽企业和潜力企业必须提供，种子企业根据实际情况提供）
10. 企业认为有利于申报的其他相关材料。（如有）
11. 申请培育库入库评审绿色通道的，需要在附件2中注明符合的条件类型，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12. 参与遴选的非本市企业需要依据实际情况提供上述材料（涉及提供与珠海相关的社保、纳税等支撑材料的，对应提供企业在商事登记注册地的相关材料），并提供珠海市级商务部门或区政府（管委会）商务部门出具的推荐函和签订的投资落户协议。
    二、已入库企业晋级申报
（一）申报条件
在满足基本条件的前提下，经遴选已入库培育的市内独角兽种子企业、独角兽潜力企业随着公司成长，依据公司估值的提升可以申请晋级为独角兽潜力企业、独角兽企业。
（二）晋级申报材料清单
1. 《珠海市高成长创新型企业（独角兽企业）培育库入库企业晋级申报书（2021-2022年）》（附件3）。
2. 市科技创新局公职人员廉洁从政相关规定告知企业书（附件5）。
3. 申报单位的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
4. 自有办公住所产权证明或2019-2021年的办公住所租赁合同（实际经营期不满三年的按实际经营时间提供相应租赁合同）。
5. 中层以上员工花名册（含姓名、职务、学历、入职时间等）。
6. 授权的核心技术知识产权证书及摘要；或核心科技人员清单表（含姓名、职务、学历、专业、职称、从事主要工作等）以及清单人员在珠海购买社保和缴税证明材料。
7. 2019-2021年的年度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加盖税务机关公章）和2019-2021年的年度审计报告（含报备页、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等）。（实际经营期不满三年的按实际经营时间提供）
8. 公司章程。
9. 股权投资协议、投资款到账证明（银行回单）、 验资报告或其他证明材料。
10. 晋级申请书（申报书内含样例）。
11. 已获得的研发启动金的使用情况说明和相应佐证材料。
12. 企业认为有利于申报的其他相关材料。（如有）
三、已入库市外企业引进落户申报
（一）申报条件
经遴选入库培育的市外企业必须在3年内正式落户珠海（完成企业注册），并实际开展项目建设和经营（在珠海的企业主体满足除产业领域要求外的全部入库申报基本条件和对应层级标准），方可享受支持政策。同时，还须满足以下要求：
1. 落户珠海入库企业须以珠海公司为此类申报主体。
2. 落户珠海的新公司与母公司之间需有清晰的股权、财务和知识产权归属关系。
（二）申报材料清单
1. 《珠海市高成长创新型企业（独角兽企业）培育库入库市外企业引进落户确认申报书（2021-2022年）》（附件4）。
2. 市科技创新局公职人员廉洁从政相关规定告知企业书（附件5）。
3. 申报单位的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
4. 自有办公住所产权证明或2019-2021年的办公住所租赁合同（实际经营期不满三年的按实际经营时间提供相应租赁合同）。
5. 中层以上员工花名册（含姓名、职务、学历、入职时间等）。
6. 授权的核心技术知识产权证书及摘要；或核心科技人员清单表（含姓名、职务、学历、专业、职称、从事主要工作等）以及清单人员在珠海购买社保和缴税证明材料。
7. 2019-2021年的年度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加盖税务机关公章）和2019-2021年的年度审计报告（含报备页、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等）。（实际经营期不满三年的按实际经营时间提供）
8. 公司章程。
9. 股权投资协议、投资款到账证明（银行回单）、 验资报告或其他证明材料。（独角兽企业和潜力企业必须提供，种子企业根据实际情况提供）
10. 公司内部管理制度、财务制度、股权关系结构图。
11. 原入库企业（母公司）与珠海签订的投资落户协议。 
12. 企业认为有利于申报的其他相关材料。（如有）
四、其他说明
企业提交的纸质材料均须在材料首页和公司名称处盖公司公章，申报书须加盖骑缝章。请按本申报指南中规定的材料清单顺序编写页码和目录，并将所有材料按顺序用A4纸张胶装成册，勿使用塑料夹或文件夹等外包装装订。
相关证明材料为企业自愿提供。若部分关键支撑材料暂无法获得的，由企业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先行如实申报，正式评审开始前需补齐相关材料。市科技创新部门将组织专家根据企业提供的材料开展评审工作。 
申报企业采取弄虚作假、隐瞒事实真相等方式骗取优惠政策或违规使用扶持资金的，经遴选入库培育的企业在5年内迁出我市或抽离注册资本的，取消享受扶持政策资格，并按有关规定收回已享受的奖励或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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